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停車場管理規範 
  

一、 停車場名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停車場 
二、停車場登記證號：北市停車場登字第 1433-1號 
三、本停車場已投保公共意外險。 
四、營業時間：06：30~22：30 
五、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一）臨時停車：每小時八十元。停車時數依票卡所載時間計算，駕駛人應於出場前付清停
車費。停車時數未滿第 1小時者，以 1小時收費。逾 1小時以上，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
(四十元)計算，如逾半小時以上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過夜停車應事先取得本校
之同意且於非營業時間內之停車亦應依相同標準收費。 

（二）定期停車： 
  1.敦化南路一段 252巷、270巷，仁愛路四段 71巷、大安路一段 119巷之社區居民月

租七千元。一般校外人士月租九千元。 

2.租金應於每月租約起始日自行到本校總務處繳納,未依規定繳納租金之車輛，使用本
停車場均應按臨時停車標準收費。 

六、停車種類及車位數：小型車 78位 
七、管理作業程序：（駕駛人使用本停車場，即視為同意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規範） 

（一）車輛進、出場應遵循停車場內標誌、標線或依管理人員指示方向進出，並應依標誌、
標線、停車位劃設方式停妥車輛，並留適度之空間，不得妨礙鄰車之進出。 

（二）車輛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毀損停車場內各項設備者，應負賠償修復責任。 
（三）本場對停放之車輛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經營者之理由，致車輛毀損、滅失或車

內物品遺失者，不在此限。 
（四）停放時間為每日上午六時三十分至下午十時三十分止，本停車場關閉時間內不受理臨

時開放進出。 
（五）人員進出本停車場必須遵循指標動線，不得擅自進入校園或其他樓層，亦不得開啟任

何門鎖，違者報警處理、依法究辦。 
（六）在停車場內發生任何意外事故，概由當事人自行解決，與本校無涉。 
（七）定期停車如經查明有超過三次違反本規範之紀錄者，本校立即終止申請人之停車權，

並自終止日起二年內不接受該申請人定期停車之申請。其所預繳之停車費，由本校沒入
充為懲罰性違約金，申請人不得請求退還。 

（八）申請本停車場定期停車之停車權，一律於租約屆滿時失效。申請人不得將停車權轉讓
第三人或作為權利質權之標的。違者，本校立即終止申請人之停車權，並自終止日起二
年內不接受該申請人定期停車之申請。其所預繳之停車費，由本校沒入充為懲罰性違約
金，申請人不得請求退還。 

（九）為維護本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停車場禁止吸煙、洗車、置放私人物品或垃圾，違
者罰款新台幣參仟元，所置放之私人物品得由本校逕行處置，所有者不得異議。 

（十）定期停車之駕駛人應持停車卡通過自動柵欄機進出本停車場。停車卡若有遺失，必須填
具切結書始得申請補發。停車卡因故毀損時，須先繳回方能申請補發。補發停車卡費

用每張 300元。 
（十一）臨時停車之駕駛人遺失票卡若無法查證停車時間，計費自開始停放日之 06：30 起算，

駕駛人不得異議。 
八、停車場標誌、號誌、車輛停放線、指向線及車位配置圖（1/100-1/200） 
九、車位配置圖（1/100-1/200）及停車場相關位置圖（1/500-1/2000） 
十、本管理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或其它變更情事，本校將於修訂後公告施行。 
管理者名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聯絡電話或申訴電話：（02）27715859轉 125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汽車停車位外租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申 請

人 

簽 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車 輛

顏 色 

 
車 輛 

廠 牌 

 

車牌號碼  
行照駕照

審 核 

 

申請人 

住址 
 

申 請 人 

電 話 

（H） 

（O） 

（行動） 

申 請 項 目 

繳 交 費 用 

 社區里民汽車停車位（月租 7000元）B2第___號車位 

 一般人士汽車停車位（月租 9000元）B2第___號車位 

 
   

  

注

意

事

項 

1、 駕駛人使用本停車場，即視為同意遵守本停車場所訂定規範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申請時除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影本： 

   申請人身分證（社區里民需備戶籍證明）、駕駛執照、行車執照。 

3、填具申請單並備妥影印資料交由學校車道入口警衛。 

4、車位額滿即不再受理申請。聯絡電話：2771-5859 轉分機 125。 

庶

務

組 

 

總

務

處 

 

核

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外租汽車停車位停止續約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車 牌 

號 碼 

 

申 請 

時 間 

           年       月       日 停 車 卡 

繳回確認（承辦人簽名） 

 

停止續 

約原因 

 
起迄 

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請人 

住  址 

 
申 請 人 

電 話 

（H） 

（O） 

（行動） 

申 請 

退 費 

 第___號車位自即日起停止續約，經核定應退予費用__________元 

備 註 

※經核定後，本年度不得再提出車位承租申請。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庶

務

組  

總

務

處  

核

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教職員工      車位申請書 

申 請 人   
租用日期 
停租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校內分機  行動電話  

車    號  申請車位 
□汽車 

□機車 

停放位置  停車證號  

備  註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核  示 

總 務 處 人 事 室 
 

 

 

租用 
停租 

 


